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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公告

內幕消息

本公告乃為北京首都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法例
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及上市規則第 13.09(2)(a)條而
刊發。

本公司從首都機場商貿有限公司（「商貿公司」）得知，商貿公司於近日分
別與中國免稅品（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以及日上免稅行（中國）有限公司就
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國際隔離區域免稅業務簽署了補充協定（「補充協定」）。
根據補充協定，北京首都國際機場2號、3號航站樓免稅場地經營期限為
2018年2月11日至2026年2月10日。

本公司預期，補充協定如於 2018年2月11日開始履行，2018年2月11日至
2018年年底，本公司可獲得不低於約人民幣24億元的國際零售經營收入。

承董事會命
羅小鵬

董事會秘書

中國 •北京，2018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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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本公司的董事為：

執行董事： 劉雪松先生、韓志亮先生及高利佳女士

非執行董事： 高世清先生、姚亞波先生、馬正先生及鄭志明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羅文鈺先生、姜瑞明先生、劉貴彬先生及張加力先生

如 需 查 閱 載 明 有 關 事 宜 詳 情 的 公 告，可 瀏 覽 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司網站http://www.hkex.com.hk上的「上市公司最新信息」、本公司網站
http://www.bcia.com.cn/和 Irasia.com網站http://www.irasia.com/listco/hk/bcia。


